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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收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民初 12 号】，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被诉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6 月 4 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斯

太尔股份公司”）及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民初 12 

号]，获悉法院已对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技术

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本次诉讼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原告：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 

第三人：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二、《民事起诉状》的事实、理由和请求情况 

（一）《民事起诉状》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返还技术许可费贰亿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二）本次诉讼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原告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公司）与被

告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斯太尔江苏公司）及第三人斯



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斯太尔股份公司）、斯太尔动力（常州）发

动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斯太尔常州公司）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一案，

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 2018

年 12 月 7 日、2019 年 3 月 18 日、2020 年 9 月 14 日进行质证。因本案合同涉及

技术秘密，故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中关村公司向江苏高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斯太尔江苏公司返还技术许可费

2亿元，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中关村公司是江苏中关村科

技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与溧阳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设立的江苏中关村科技

产业园（以下简称中关村 产业园）运营平台公司，斯太尔江苏公司是上市企业

斯太尔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6 年 7 月，斯太尔股份公司与中关村公司洽

谈到溧阳当地投资事宜。斯太尔股份公司承诺到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投资发动机、

智能制造、机器人、无人机等项目。根据当时洽谈的投资规模和招商政策，如果

项目落地，斯太尔股份公司可以获得约 2亿元的项目奖励。斯太尔股份公司提出

中关村公司以技术许可方式先支付该 2 亿元，以提振其公司业绩，并承诺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前通过技术回购方式返还该 2 亿元。如果投资项目落地，该 2亿元

可以根据奖励政策进行抵扣。 

为了招商引资，中关村公司遂与斯太尔股份公司指定的斯太尔江苏公司签订

了 2 亿元 的《技术许可协议三款非道路柴油发动机 EM12, M14UI 及 M16UI» ,

并支付 2 亿元。为保证 2 亿元资金的安全，斯太尔江苏公司同意在华夏银行溧阳

支行开立收款账户，并由中关村公司监管，如斯太尔江苏公司动用该 2亿元需经

过中关村公司同意。此外, 斯太尔江苏公司还开具了 2亿元转账支票给中关村公

司，确保中关村公司届时能够收回该 2 亿元。 

2017 年 3 月 29 ,斯太尔股份公司董事会向中关村公司出具的 《关于专项技

术回购方案的汇报》记载，2017 年 3 月 27 日其公司与中关村公司就技术回购以

及后续战略合作事宜进行了初步交流将中关村公司的相关要求及初步设想请示

了斯太尔股份公司的管理层及投资人，斯太尔股份公司提出了具体的技术回购计

划：定于2017年 8 月 31日正式签署回购协议，2017 年 9月 15日支付30%计 6000

万元预付款，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支付第二笔 40%回购款 8000 万元，向回购方

交付技术文件，被回购方正式发出三台样机，2017 年 10 月 16 日支付第三笔 15%



回购款 3000 万元,2017 年 10 月 31 日支付 15%的尾款 3000 万元。基于投资人与

中关村公司签署的框架协议， 继续以公司或其他投资平台，在交易对方所在地

进行一定规模的产业投资，同时积极寻求产业基金方面的合作机会。但最后斯太

尔股份公司并未履行该回购方案。 

此外，被告支付的技术资料亦存在严重问题，其移交的光盘至今未提供密码，

且经江苏省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专家组核查发现，其移交的技术资料未包含设

计说明书、工艺资料等重要文件，不能构成柴油发动机产品的完整技术资料，且 

存在关键零部件图纸缺失等问题，依据现有技术资料不能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要

求的合格产品，更无法达到规模化生产的要求。  

综上所述，涉案技术许可协议是为招商引资需要签订，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应当无效，斯太尔江苏公司应当返还中关村公司 2 亿元资金。 

（三）本次诉讼的裁决情况 

2020 年 12 月 23 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 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返还

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亿元； 

二、 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

日内返还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技术许可协议三款非道路柴油发动

机 EM12, M14UI 及 M16UI》交付物清单 所载物品：1.发动机二维图纸；2.发动

机三维数模；3.发动机装配说明书；4.发动机材料清单；5.标定软件及 ECU 数据；

6.发动机下线检测程序；7.发动机测试报告及样机各一台；8.发动机质量检验清

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041800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1046800 元, 由斯太尔

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斯太尔动力（江

苏）投资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

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三、本次仲裁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本判决为一审判决，并非终审判决，在诉讼审结之前，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委托律师团队对上述案件积极上诉，切实维

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将就上述诉讼事项涉及的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进行沟通，争取妥善解

决。 

四、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8 日 


